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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摘要）

一、审核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
海南司法医院法医鉴定中心
住所：海口市人民大道45号
电话：0898-66189803 许可证号：460106001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执业鉴定人（38名）：
史克珊 白志明 刘 军 张 寿 彭 勃 陈漠水
朱才义 董兴武 曹作为 欧宗兴 符国珍 高丽娟
陈 惠 李春林 徐 普 金 虎 彭大为 陈正义
刘彩平 孟庆华 黄守国 陆士娟 岳春迪 方 立
谈 顺 张淑芳 黄谢山 徐世亮 谢 青 陈晓东
夏 鹰 韩向君 陈奕君 张应爱 黄群生 王玉鸿
饶 翔 王顺兰
海南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
住所：海口市龙华路33号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楼五楼
电话：0898-66776063 许可证号：460106002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执业鉴定人（25名）：
吕传柱 牟忠林 林少影 孟志斌 王康宏 秦将均
苏炳泽 梁安文 龙 仁 邓建强 杨 堃 李文慧
张秋香 王 胜 胡小敏 张 辉 刘宝琴 牛海艳
王 颖 赖伟勇 林 蓉 黄幼生 王明华 符乃光
周健强
海南省人民医院法医鉴定中心
住所：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19号
电话：0898-68622482 许可证号：460106003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执业鉴定人（28名）:
赵建农 符生苗 宋世锋 王 平 林志伟 符 徵
钟 江 林庆彪 刘 健 肖占祥 展 望 廖天安
黄 海 马心赤 赵普宁 邓立群 王鹏程 蔡俊宏
陈鑫苹 赵 英 吴 艳 徐卫华 王好问 王广积
陈岩菊 林坚平 梁 元 王加充
海南省血液中心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
住所：海口市秀英区美俗路28号
电话：0898-68658571 许可证号：460106005
业务范围：法医物证鉴定
执业鉴定人（3名）:
唐秋萍 蔡于旭 章雅清
海南省安宁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海口市南海大道东10号
电话：0898-66988624 许可证号：460106015
业务范围：法医精神病鉴定
执业鉴定人（12名）：
叶廷蔚 占达飞 吴文锋 符少剑 陈川柏 蒋陆平
何永平 徐 锐 陈 雄 罗海东 韩天明 张云志
三亚市人民医院法医鉴定中心
住所：三亚市解放三路
电话：0898-88557733转525# 许可证号：460206016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DNA鉴定）、

法医毒物鉴定（乙醇检测）
执业鉴定人（27名）：
田国刚 吴少强 周立君 周少珑 艾江平 李 钢

邓明尧 林映川 余德涛 林 青 姚立鹏 冯培刚
罗贤红 韦迪岱 邢祯全 陈 晋 曾毓究 王金龄
颜 仙 李春林 李慧灵 蔡乃亮 陈雪芳 陈 海
朱 雄 陈 婷 麦 珍
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海口市新大洲大道280号
电话：0898-65875110 许可证号：460107017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文书鉴定、痕迹鉴定、声像资料鉴定、

计算机司法鉴定、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鉴定人（26名）：
郝阜忻 陈筱薇 邓 浩 吴泽越 符兴波 彭忠相
仪桂琴 王秀坤 陈 曼 吕 侠 刘少聪 吴进兴
刘传政 潘仕彬 张 博 涂婧璐 蒙远鹰 张秋艳
王 红 吴 浩 胡淑英 胡石香 李 强 万 里
彭少雄 张天柱
海南主健细胞分子遗传医学检验中心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
住所：海口市龙昆南路15号省保健院B栋7楼
电话：0898-66797958 许可证号：460110020
业务范围：法医物证鉴定
执业鉴定人（4名）：
王 洁 陈春宝 苏 震 郑金龙
海南华洲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儋州市北部湾大道亚澜湾小区七栋2单元2409房
电话：0898-23834587 许可证号：460311024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执业鉴定人（28名）：
李日光 王权芳 陈允锋 李雄杰 李海平 梁定兴
黄康彻 吴开毅 郑成芳 周有华 于春玲 陈建志
范长玲 符正豪 许小康 黄 健 张刘冬 张 麟
谢华健 何俊平 汪建军 陈贻平 杨先伍 尤共平
陈朝荣 何康铭 李宝林 麦兴进
山东金光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海南分所
住所：海口市海盛路16号
电话：0898-68660858 许可证号：460113028
业务范围：机动车价格鉴定、车辆技术鉴定、

痕迹鉴定（交通事故原因分析）
执业鉴定人（6名）：
张信堂 李兴花 李连青 向国安 林洪武 尹延国
海南省医学会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
住所：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34号省人民医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楼1104房
电话：0898-66103870 许可证号：460114031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医疗过错致伤（残）

程度鉴定，后续治疗、护理费评定）
执业鉴定人（10名）：
云 露 林天东 李少波 叶海鸥 李天发 关红琼
崔海宁 王 梅 王颖林 林诗炜
海南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秀英区科技大道1号
电话：0898-66773000 许可证号：460106006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司法鉴定
执业鉴定人（9名）：
练江山 郭 涛 杜传英 廖卓华 陈海昌 王 峰
周安顺 陈创群 黄凤静
海南中联中力信资产评估司法鉴定所
住所：海口市金贸区国贸北路A1-12德派斯大厦D1002房

电话：0898-68545196 许可证号：460106009
业务范围：资产评估司法鉴定、土地估价司法鉴定、

房地产评估司法鉴定
执业鉴定人（10名）：
邓建超 陈 虹 杨相玉 廖家辉 郑声明 文建平
李永国 马兴军 吴宇帅 李亭燕
海南中正联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美兰区下洋路6号泰河阁小区B栋2层2G.2H房
电话：0898-65339470 许可证号：460106012
业务范围：工程造价司法鉴定
执业鉴定人（4名）：
贾文琳 吴岳驹 周南程 朱美焕
海南华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海府一横路7号美舍大厦5楼
电话：0898-65313834 许可证号：460106013
业务范围：工程造价司法鉴定
执业鉴定人（4名）：
张英男 林哲升 赵 军 常银贤
海南定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E栋706房
电话：0898-65239311 许可证号：460106014
业务范围：工程造价司法鉴定
执业鉴定人（4名）：
张裕林 李 放 洪华贵 孙振亮
海口城建建筑质量安全鉴定中心
住所：海口市金宇东路29号
电话：0898-66522313 许可证号：460107018
业务范围：建设工程司法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桥梁工程质量鉴定、道路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鉴定人（24名）：
林明勋 符 昕 吴承敏 黄 健 李裕河 蒙理明
张淑云 叶 彪 高荣奉 吴修文 段晓农 曹 诚
李国强 姚振才 王子明 徐光勇 罗悦江 梁世杰
焦春娟 杜文锋 吴坤兴 邓飞虹 邹进安 冯 云
深圳市轩明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住所：海口市国贸大道景瑞大厦B座1003房
电话：0898-66596698 许可证号：460110021
业务范围：工程造价司法鉴定
执业鉴定人（3名）：
曲桂晶 麦月新 欧中平
海南诚安广和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F栋0505房
电话：0898-68555031 许可证号：460111023
业务范围：工程造价司法鉴定
执业鉴定人（6名）：
张金弟 李惠芳 敦建军 吴海东 何卫光 何俊青
海南中审君合司法会计鉴定所
住所：海口市金贸西路环海国际商务大厦12E
电话：0898-68561876 许可证号：460112025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鉴定人（5名）：
苏永琴 郑开立 吴建成 马国华 李 倩
海南博泉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海天阁13楼
电话：0898-68515089 许可证号：460112026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资产评估司法鉴定、土地估价司法鉴定
房地产评估司法鉴定、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执业鉴定人（18名）：
王 敏 张有明 张海民 韩 澎 高新宏 廖旭兰
蔡光新 唐甸云 屠德荣 万仁红 王绍宇 陈江平
吴 芳 许永兵 林笑冬 梁晓茵 吴海星 黄华仁
三亚市建设工程检验与房屋安全鉴定中心
住所：三亚市解放三路52号
电话：0898-88269441 许可证号：460213027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司法鉴定
执业鉴定人（3名）：
许国登 冯 豪 陈出新
海南省交通工程检测中心
住所：海口市灵山镇海榆西一巷16号
电话：0898-32696300 许可证号：460113029
业务范围：交通工程司法鉴定（公路工程质量鉴定、

桥梁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鉴定人（6名）：
贺 平 李志泠 温伟彦 曾一峰 李经拔 曾维芳
海南厚积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海口市玉沙路16号富豪花园C幢南楼2203房
电话：0898-68558250 许可证号：460114030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鉴定人（8名）：
叶青英 王 忠 何继明 吴宇煌 胡倩倩 张兴稳
汪慧英 韩 银
海南大信骏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海南洋浦普瑞豪苑10幢3单元202房
电话：0898-68501971 许可证号：460314032
业务范围：税务司法鉴定
执业鉴定人（4名）：
马 波 王莉辉 丁乐芳 范建鹏
海南城安和兴房屋安全鉴定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美兰区文明东路42号展兴颐龙名居3F/B3号商铺
电话：0898-65329015 许可证号：460116033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司法鉴定
执业鉴定人（3名）：
韩 琴 周 华 辜武良
二、注销的司法鉴定人

以下16名司法鉴定人申请终止司法鉴定活动，根据司法部《司
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法注销其《司法
鉴定人执业证》：许开宁（证号：460112015011）、唐红花（证号：
460113029005）、杨庆雄（证号：460112015009）、黄进弟（证号：
460106015041）、王运策（执业证号：460106015060）、陈柳英（执
业证号：460110020003）、黄慈丹（执业证号：460110020004）、温
英梅（执业证号：460110020005）、王宁（执业证号：460110020006）、
杨克趋（执业证号：460110020002）、甘建一（执业证号：
460106002132）、刘仁海（执业证号：460106006098）、邱华丽（执业
证号：460107006010）、夏浪（执业证号：460110021003）、王立波（执
业证号：460113028004）、翁道民（执业证号：460112026015）。

以下3名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使用期限届满未申
请延续，根据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三项
的规定，依法注销其《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秦卫川（执业证号：
460110007008）、冯宗美（执业证号：460110017025）、张有明（执
业证号：460110017024）。

海南省司法厅关于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公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及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2015年度在我厅登记和注销的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予以公告。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

人应当在审核登记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请社会各界予以监督，监督电话：0898-65919095、65919096、65919097。

◀上接A04版

第七节 实施健康海南行动

实施建设“健康海南”工程。加快建立
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药品
供应和医疗服务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
体系。到2020年，实现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数6.0张/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2.5
人/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14人/千人口，平
均预期寿命达到78.5岁，比2015年增长
1.2岁。

第八节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的
基本国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
孩子政策。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好顶层
设计，确保政策实施过程风险可控，确保生
育水平不出现大的波动，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继续抓好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
促进人口结构平衡。帮扶存在特殊困难的
计划生育家庭，加强老年人特别是失独老
人权益保障。解决无户口人员依法办理户
口。注重家庭发展。

第九章 实施海洋强省战略

第一节 发展现代海洋经济

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优化空间布局，培
育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深海产业、海洋现代
服务业、海洋信息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海
洋产业开发基地，争创全国海洋经济示范
区。加快海洋产业集聚发展、优化发展，推
动海洋经济转型升级。着力优化提升临港
工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以洋浦、东方为中心
的临港油气化工产业基地，推进临高金牌
港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推动临港工业与
运输、金融、保险、商贸等产业联动发展。
加快现代海洋渔业、水海产品深加工、船舶
修造、海洋运输、滨海旅游等产业发展，延
伸产业链，提高技术含量，培植一批在国内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和产业集
群。

第二节 推进海洋科技创新

推进科技兴海和人才强海，积极引进
国际海洋组织和国内海洋研究机构落户入
驻，支持建设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
室，建设中国（海南）海洋生态研究中心，争
取主办中国（海南）国际海洋旅游博览会。
加强海洋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促进
与国内外及港澳台海洋科技交流与合作，

把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
应用型海洋高校。构建海洋公益事业科技
创新体系，建立健全海洋产业创新平台。

第三节 统筹推进三沙市发展建设

推进三沙战略腹地建设，加快木兰湾
滨海新区建设。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基础能
力建设，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对海
岛及其邻近海域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的
保护和修复，保护南海海洋生物多样性。
着力打造南海区域合作先导区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努力把南
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
海。

第四节 建设南海资源开发服务保障
基地和海上救援基地

建设南海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地。积
极推进洋浦、东方产业基地的建设，建设高
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型材料、专用化学
品及精细化工产品，建设一批市场前景广
阔、经济效益好的石油化工深加工项目，逐
步形成区域油气化工产业集群、国家级石
化产业基地和出口加工基地，完善现有的
码头设施，推进成品油、原油的储备库建设
形成大型石油储备中转基地，建设成为南
海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地。推进海口、文
昌等地后勤服务保障基地建设。

建设海上救援基地。加快建立健全海
上搜救应急反应体系，以三亚海事综合监
管基地为依托建设南海应急救援母港基
地，以八所海事基地及木兰湾为依托建设
南海应急救援岸基保障基地，建设西、南、
中沙南海前方应急救援基地，形成覆盖整
个南海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气象观测、
海洋环境监测和保护、海啸预警等科研服
务保障基地。

第五节 提高海洋管理能力

深化海洋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法规体
系，重点解决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
护、海洋日常管理活动中的突出问题，形成
协调、高效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集中集
约利用海域资源，落实海洋功能区划，实行
动态管理和规划定期评估制度。加快有居
民海岛开发建设与保护，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
等方面的投入。推进无居民海岛的保护性
开发，允许单位和个人在符合规定的前提
下申请使用权。加强资源调查，重视海域
使用论证、审批和监督，健全海域、海岛使
用权市场机制。开展海域海岛和蓝色海湾

综合整治行动，促进近岸海域、陆域和流域
环境协同综合整治，严格控制陆源污染物
排海总量，建立并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
控制制度，控制近海资源过度开发。加强
内海整治。实施严格的围填海总量控制制
度，加大海岸带检查治理力度。加强海洋
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生态功能区建设，加快
实施近岸海域及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修
复和建设工程。建立健全海洋污染源溯源
追究制度，提高污染突发事件应急能力。
支持三亚市、三沙市建设国家级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着力优化产业结构，转变
发展方式，改善海洋环境质量，强化海洋生
态保护与建设，维护海洋生态安全。

第十章 全面推进依法治省

第一节 实施依法治省战略

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实现全
省法规规章更加完备、法治实施更加高效、
法治监督更加严密、法治保障更加有力，党
内法规更加完善。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机
制，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坚持立改废释并
举，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
法质量。加快形成完备的法规规范体系，
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加强法治教育，
推进全民守法。

第二节 提升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

加快完善法规规章体系。充分运用
好特区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制定出台一批新的
法规规章，及时修改和完善一批现行法规
规章，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法制支
撑。完善立法公开制度，拓展公民有序参
与立法途径，广泛听取民意，凝聚社会共
识。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并公布政
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全面落实行政
执法责任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对
权力集中的重要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
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推动
领导干部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对公共资金、自然资
源、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
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实行省
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行
政机关必须带头守法，坚持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

第三节 健全社会治理格局

加强社区和社会组织建设。健全新型
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城乡社区建设成
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
活共同体。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信息化建
设。提高社区服务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
水平，大力推行社区志愿者注册登记制
度。着力加强城乡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建
设。加快培育城乡基层组织，加快基层组
织场所建设。探索建立由社区居民、驻区
单位、社会组织、群众团队和社区党政组织
代表等共同参与的民主组织形式和社区利
益协调机制，完善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
和居务村务公开等制度。

加强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推进平安海
南建设。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健
全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市县和省直部门应
急办事机构建设，建立统一高效的应急联
动指挥平台。加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综
合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提升气象灾害监测
预报能力和全社会对气象防灾减灾应急反
应能力。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提升
全省森林火灾防控能力。建立科学高效的
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严格食品药品安
全监管。建立健全全省救灾物资储备网络
体系，加强避难场所建设。完善安全生产
体制机制、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落实责
任，强化监督，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加强社会安全防控教育，提高社会成员的
安全风险理性认知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
健全网络舆情监测与反应机制。加强非传
统安全的风险预警、防范控制和快速处置
能力建设。建设平安校园。

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加快构建以信息化为支撑的智慧型海岛
安全防控网络，切实维护公共安全。深入
实施打黑除恶、禁赌禁毒、“两抢一盗”等
一系列专项打击和重点整治行动。推进
网上综合防控体系建设，打击网络违法犯
罪。健全社会舆情引导机制，建立信息网
络安全监测预警通报机制。落实建设项
目和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
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
机制。完善信访工作体制机制，打造阳光
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加强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和重点地
区综合治理。

第四节 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开展食品安全省创建工作。加强食品检验

检测能力建设，加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
风险监测力度，到2020年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数量达到4件/1000人。创建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县、示范市，严格落实农产品质
量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加强现代农业检验
检测预警防控能力建设，构建贯通食用农
产品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质量追溯体
系。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联动监管机
制，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加强“菜篮子”生产能力建设。实行严
格的“菜篮子”市县长负责制，重点抓好蔬
菜、牛羊肉、蛋、奶、水产品等主要产品的规
模化生产。“十三五”期间，全省建设高标
准、稳定的常年蔬菜基地不少于15万亩。
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支持农超对接、

“网上菜篮子”和“菜篮子”进社区等新型农
产品流通方式，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降低
流通成本，建立健全政策支持及应急保障
机制，让海南人民群众吃上“便宜菜”。

第十一章 组织规划实施

本规划经过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
准，具有法律效力。要举全省之力，集全民
之智，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确保实现未来五年我省
发展的宏伟蓝图。

第一节 完善规划体系

加强规划的衔接协调，组织编制和实
施总体规划、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和市县发
展规划。省政府组织编制和实施2个区域
规划和48个专项规划。省级专项规划特
别是重点专项规划以及区域规划，要细化
落实本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围绕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着力
解决突出问题。加强年度计划与本规划的
衔接，充分体现本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和
重点任务。

第二节 加大政策保障力度

按照本规划确定的目标和任务，研究
制定规划实施的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投
资、产业、土地、人口、环保等相关配套政
策，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有效引导社会资
源。加强经济监测预警，加强各项政策协
调配合，确保规划有效实施。

第三节 积极组织实施重大项目

强化要素保障。把重点项目列入各级
政府重要议程，强化层级互动，集中力量保
证重点项目需要，依法依规推进建设。省

政府审批立项的省重点项目，其新增建设
用地指标由省统筹保证，不再单列下达，在
办理转用手续时直接安排。加强与财政性
资金、信贷资金的衔接和引导工作。优先
保障重点项目环境容量。

加强项目管理。强化项目建设全过程
管理，严格建设程序。落实项目建设各项
监管制度，确保安全生产，保障工程质量，
保证建设工期，降低工程成本，提高投资效
益。优化建设环境，继续实行省重点项目
建设工作责任制度，落实征地拆迁责任主
体，实施考评和奖惩激励制度，排除影响项
目建设进度的各种障碍。

第四节 明确责任强化监督

本规划纲要确定的约束性指标要纳入
各市县、各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
绩效考核，并分解落实到省有关部门和各
市县，实行规划目标责任制。省有关部门
和各市县政府要将约束性指标和各项任务
分解到年度，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指标和任务完成情况纳入部门和市县的绩
效评价考核体系。

加强对规划主要目标、约束性指标和
重大任务完成情况的评估，向省人大汇报
序时进度、接受人大监督检查，并向省政协
通报情况。推进规划实施的信息公开，加
强社会对规划实施的监督。完善规划的中
期评估制度，2018年对“十三五”规划的实
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需要调整规划时，由
省政府适时提出调整方案，提请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

第五节 加强社会监督

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使公众
深入了解规划确定的目标和任务。进一步
完善规划实施的公众参与和民主监督机
制，及时公开规划实施的相关信息，增进政
府与公众的沟通互动，接受全社会监督。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时期，也是全面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
关键时期。全省人民要在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建设
国际旅游岛为总抓手，把握新常态，抓好新
机遇，谱写新篇章，为海南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国际旅游岛，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可在海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网站下载）


